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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劵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我们作

为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审阅了

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变更结余募集资金用途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变更结余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是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策，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股东

的整体利益。公司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继续推进现金收购事项的独立意见 

经审议本次《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继续推进现金收购事项的议案》

后，我们认为：  

1、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继续推进现金收购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本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2、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期间，公司以及有关各方严格按照《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积极推动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协商工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终止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继续推进现金收购事项后，改为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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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方式购买吉林市江机民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机民科”）70%股权，

不会对公司发展战略、经营规划及生产经营等方面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损

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综上，我们同意终止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暨继续推进现金收购事项。 

三、关于现金收购吉林市江机民科实业有限公司70%股权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现金收购江机民科 70%股权的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本次交易

定价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资产评估报告》为定价依据，由公司与江机民科及其原股东磋商谈判确定的，

交易价格公允、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公司快速切入军工行业，可以

实现原有业务与军工业务在技术、生产、市场协同，促进上市公司业务的可持

续发展。综上，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现金收购吉林市江机民科实业有限公司的估值和交易价格的独立意

见 

我们认为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为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北

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评估对象系截至评估基准日江机民科（模

拟剥离江机民科全资子公司吉林市双林射孔器材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评估方法选用恰当，评估结论合理，资产评估价值公允。本次交易标的资

产以评估值作为定价的参考依据，交易价格公允、公平、合理，本次评估为本次

交易提供合理的作价依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亦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综上，我们一致同意现金收购江机民科的估值

和交易价格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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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专为《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丁  亮                  蔡少河                  何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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